
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

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及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

作为大连美吉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基于独

立判断立场，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经审阅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，公司为保障行业健康发展、实现公司高质量发

展，决定免除托管直营中心 2020 年上半年初始授权费，本次交易定价公允、公

平、合理，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，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

能力及长期发展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见的

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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